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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说明 

背景 

1. 德国政府、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代表中国政府提交了中国氟氯烃淘汰

管理计划，以供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该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包括涉及 2013
和 2015 年氟氯烃管制目标全部战略和各行业计划概要，即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聚

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以及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

划。经讨论后，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其第六十四次会议上继续审议中国的氟氯烃淘汰活动

（第 63/59 号决定）。 

2. 在第六十四次会议上，开发计划署作为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的牵头执

行机构，除了提交聚氨酯、聚苯乙烯、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以及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

之外，还提交了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除其他外，该计划还介绍了消耗臭氧层物质管

理框架、氟氯烃消费和生产水平、全部战略以及对各行业计划的简要说明，并且对各行业

中拟议淘汰活动的总体费用进行了分析。开发计划署还提交了溶剂行业计划；制冷维修行

业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国家启动方案；以及第一阶段氟氯烃淘汰管

理计划的国家协调计划（UNEP/OzL.Pro/ExCom/64/29 号文件）。 

3. 为确保完成 2013 和 2015 年管制目标，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将削减约 17.5%的

HCFC-141b 消费量，而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室内空调加工、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以及

溶剂行业将削减约 10%的 HCFC-22 和 HCFC-142b 消费量，并且溶剂行业将削减约 8%的

HCFC-141b 消费量。对于维修行业，将努力降低制冷剂泄漏率，避免不必要的氟氯烃消

费，并且提高维修期间的制冷剂回收率。下文表 1 介绍了 6 个行业的 2013 和 2015 年氟氯

烃消费管制目标。 

表 1：第一阶段各消费行业的氟氯烃消费限额和目标淘汰量 

国家/行业层面 
2013（ODP 吨） 2015（ODP 吨） 

最高允许消费量 淘汰量 最高允许消费量 淘汰量 

国家 18,865 暂缺 16,979 暂缺 

行业计划 

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

业计划 
2,403 224 2,163 240 

聚苯乙烯行业计划 2,540 338 2,286 254 

聚氨酯行业计划 5,392 673 4,450 942 

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 4,109 176 3,698 411 

溶剂行业计划 494 30 455 39 

维修行业计划 暂缺 50 暂缺  

共计 暂缺 1,490 暂缺 1,886 

4. 经讨论后，执行委员会原则上核准了 2011 至 2015 年期间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的第一阶段，总金额为 2.65 亿美元，涉及聚氨酯、聚苯乙烯、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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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调加工以及制冷维修行业计划、国家启动方案和国家协调计划。执行委员会还决定

可在第六十五次会议上审议溶剂行业计划，该行业计划的最高供资额可高达 5,000,000 美

元，外加给开发计划署的机构支助费用（第 64/49 号决定）。在第六十五次会议核准溶剂

行业计划（第 65/36 号决定）之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的供资总额达到

270,000,000 美元。 

5. 在对第六十六次会议核准的《中国政府与执行委员会的协定》进行讨论之后，第六

十七次会议核准了更新后的《协定》，该协定反映了新确定的中国氟氯烃履约基准、合作

机构的责任变化以及确定的机构支助费用（第 67/20 号决定）。 

向第六十八次会议提交的文件 

6. 开发计划署作为牵头执行机构，代表中国政府提交了文件《2012 年关于中国氟氯

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执行情况的总体进度报告》，以供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审

议。另外，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德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还提交了下文表 2
所示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所涉各行业计划的付款申请，并且还提交了涉及当

前已开展活动的年度执行报告以及拟于 2013 年执行的各项活动的年度执行计划。 

表 2：向第六十八次会议提交的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所涉各行业计划的付款申请 

行业计划（机构） 向第六十八次会议

申请供资（美元） 
先前核准供资 
（美元） 

原则核准供资总额

（美元） 
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 
（开发计划署） 

6,900,000 25,380,000 61,000,000 

聚苯乙烯行业计划（工发组织、

德国） 
10,607,977 21,831,023 50,000,000 

聚氨酯行业计划（世界银行） 5,520,000 38,859,000 73,000,000 
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工发组

织） 
9,200,000 36,430,000 75,000,000 

维修行业计划（环境规划署、日

本） 
678,000 1,659,000 5,640,000 

国家协调（开发计划署） 0 360,000 360,000 
共计 32,905,977 124,519,023 265,000,000 

文件概要 

7. 本文件首先介绍了 2012 年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执行情况的总体

进度报告，其中包括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它还介绍了上文表 1 所述五个行业计划的第二

次付款申请，每个行业计划都作单独介绍。每个行业计划包括一个提案简介、对项目审查

期间所发现问题的说明、秘书处及相关机构之间讨论情况简介以及秘书处在适当时提出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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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2012 年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执行情况的总体进度报告 

8. 文件《2012 年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执行情况的总体进度报告文

件》总结了自核准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以来在中国执行的各项淘汰活动的情

况。 

消耗臭氧层物质立法/条例 

9. 中国政府发了几份与氟氯烃生产和消费有关的函，即具有约束力的条例，以期严格

管制氟氯烃生产厂家和设立使用氟氯烃的厂家。国务院在 2010 年批准的《消耗臭氧层物

质管理条例》确定了对消耗臭氧层进行总体控制和管理的立法基础；氟氯烃进出口管制条

例于 1999 年出台，并且已经进行了多次更新，最近一次更新是在 2009 年进行的。 

利益攸关方及其在项目管理和协调中的作用 

10. 自 1991 年起，环境保护部对外经济合作处（本文简称对外经济合作处）一直负责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项目，它将担任项目管理办公室职责。该项目管理办公室将继续

加强其在协调及配合不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方面的能力，以确保中国履行和可

持续淘汰氟氯烃。对外经济合作处的具体职责包括： 

(a) 编制和执行项目执行手册和年度工作计划；  

(b) 监督和监测技术转换活动； 

(c) 制定政策框架、执行管理行动以及在按计划执行项目期间开展技术援助活

动； 

(d) 与参与氟氯烃淘汰活动的企业签订合同，利用行业协会及相关独立专家（针

对技术转换）提供的援助，并确保向企业支付； 

(e) 按照《中国政府与执行委员会的协定》的规定，编制年度执行计划和进度报

告； 

(f) 为必要的技术核实、成效核实和财务审计提供便利； 

(g) 在国家一级对各氟氯烃消费行业和生产行业进行协调，以期确保实现淘汰目

标； 

(h) 利用各国际机构及行业协会提供的帮助，确保行业内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之

间的协调；以及 

(i) 开展试运行程序，以确定企业技术转换工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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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外经济合作处还负责监测行业消费情况。它将定期从所有氟氯烃厂家收集生产和

销售数据，以及从海关收集氟氯烃进出口数据，在中国，海关是此种数据的正式来源。同

时，对外经济合作处还与来自消费行业的各种行业协会合作，由其提供来自行业的数据。

有了氟氯烃厂家的数据和进出口数据，对外经济合作处就能够计算氟氯烃的消费量，该数

据将与来自行业协会的数据进行相互补充。在实施配额制度之后，这种办法将继续采用，

成为核实消费数据的一种重要途径。配额管理制度只能涵盖大型企业，它将确保主要消费

者遵守允许配额。一旦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获得核准，对外经济合作处将对氟氯烃生

产企业开展年度核查工作。 

12. 除了对外经济合作处之外，以下主要利益攸关方也将参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管

理工作： 

(a) 臭氧层保护国家领导小组，该小组成立于 1992 年，由 17 个政府机构和部门

组成，它将继续担任协调和执行氟氯烃淘汰政策和活动的最高机构； 

(b) 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处（进出口管理处），该管理处成立于

2000 年，由环境保护部、商业部与中国海关总署共同成立，在监测和管制

消耗臭氧层物质贸易方面发挥关键性任用； 

(c) 地方环境保护局（环保局）已经成为帮助项目管理办公室收集信息、开展提

高政策认识活动、执行条例和进行项目监测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及 

(d) 各行业协会，即中国石油和化学品行业联合会（中石化行业联合会）、中国

家庭家用电器协会（家电协会）、中国制冷和空调行业协会（制冷和空调协

会）以及中国塑料加工行业协会（塑料行业协会），将参加提高认识、技术

开发和分析以及制定行业标准等技术援助活动，并且还将参加相关政策制定

工作，以确保实现可持续淘汰目标。 

与受益企业相关的活动 

13. 开展了公众认识活动，传播了关于氟氯烃淘汰行业计划的相关信息。中国氟氯烃淘

汰管理计划的执行工作是在 2011 年 12 月开始启动的，其 2015 年之前的总体氟氯烃淘汰

政策和战略已向各行业和利益攸关方传达。政府和行业协会鼓励潜在受益企业参加淘汰活

动，并向项目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以及关于其业务许可和近几年氟氯烃消费量的基本信

息。到 2012 年 8 月为止，在各氟氯烃消费行业中，已有很多企业与项目管理办公室取得

联系，表达了其愿意转换技术的意图。项目管理办公室已对其提交的文件进行了预审，并

对符合资助条件的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 

14. 在 2012 年 6 月至 8 月期间，项目管理办公室对所有五个加工行业的受益企业进行

了现场核查。通过国家竞标，选择了独立的会计公司，协助项目管理办公室核实每一个被

选企业的氟氯烃消费量。还邀请技术专家加入核查小组。核查小组访问生产场所，检查生

产设备，审查业务交易的原始记录以及收集财务记录以便计算氟氯烃消费量。在大多数消

费行业中，2012 年 9 月份完成的核查工作得出的结论认为，企业往往选择零 ODP 和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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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升温潜能值替代技术。下文表 3 说明了在这次核查活动中收集到的初步数据。更加详细

的信息将在不同行业计划的相关部分提供。 

表 3：关于五个消费行业现场访问和氟氯烃消费量核查的初步数据 

说明 
室内空调加

工 
工业和商业 
制冷和空调 

聚氨酯泡沫塑

料 
聚苯乙烯 
泡沫塑料 

溶剂 共计 

被核查企业 29 17 33 12 4 95
2011 年的氟氯烃消费量

（公吨） 
10,571 6,352 8,875 4,079 455 30,332

即将转换的生产线数 30 20 205 29 224 508
替代技术  R-290/R-410a R-32/R-410a 碳氢化合物/水 二氧化碳 KC-6

资金支出情况 

15. 表 4 说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第一次付款的核准供资总额及支付/承诺资

金数额。 

表 4：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的财务状况报告 

行业计划 双边/执行机构 
美元 

核准供资 
签署合同 
价值 

支付资金 承诺资金 
未承诺 
余额 

工业和商业制冷和

空调行业计划 
开发计划署 25,380,000 25,380,000 16,000,000 9,380,000 0

聚苯乙烯行业计划 
工发组织 21,372,000 21,372,000 10,686,000 10,686,000 0

德国 459,023 1,350,000 389,023 960,977 0
聚氨酯行业计划* 世界银行 38,859,000 42,000,000 19,429,500 19,429,500 0
室内空调加工行业

计划 
工发组织 36,430,000 36,430,000 18,215,000 18,215,000 0

维修行业计划 
环境规划署 1,579,000 1,280,500 600,000 1,121,500 0

日本 80,000 80,000 80,000 0 0
国家协调 开发计划署 360,000 360,000 120,000 240,000 0

共计 
124,519,02

3
128,252,50

0
65,519,523 60,032,977 0

*预计在 2012 年 11 月签署合同并支付。 

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实施中的许可证制度 

16. 中国已经颁布 100 多项关于保护臭氧层和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政策和条例。根据

第 63/17 号决定和按照《中国政府与执行委员会的协定》的要求，中国政府已经证实已经

制定一项可以执行的国家氟氯烃进口、生产和出口许可和配额制度，并证实该制度能够确

保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氟氯烃淘汰时间表。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已从



UNEP/OzL.Pro/ExCom/68/24 
 
 

7 

2004 年开始实施，要求进口商和出口商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氟氯烃进出口许可。氟氯烃

进出口配额制度将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氟氯烃用户目前需要提交其配额申请，每

一种氟氯烃物质的核准实际配额数量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才能确定。 

17. 据预计，氟氯烃生产行业计划将于 2012 年底核准。在此情况下，消费配额制度可

以与生产配额制度一起执行。另外，因为消费行业是第一次实施配额制度，所以在确定该

制度时将会充分考虑每一个消费行业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对于那些拥有大量中小企业的行

业（即，聚氨酯泡沫塑料、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来说，配额

制度将要涵盖的第一批企业很可能是那些参加技术转换项目的企业，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涵

盖整个行业。 

各行业计划的执行方式 

18. 上文介绍的全部报告以及四个加工行业计划已向第六十八次会议提交，并且将在本

文件的随后部分予以说明，这些材料既介绍了支出情况，有些也介绍了有支出义务的部

分。上文表 4 概述了这一信息。 

19. 秘书处注意到，虽然没有与受益企业签订合同，并因此没有在企业一级开始淘汰活

动，但五个行业计划中报告的支出水平都很高。秘书处假定，对存在明显出入的解释与执

行方式有关；因此，已请求提供有关执行方式的补充资料，并且牵头执行机构提供了以下

资料1：  

(a) 中国政府（对外经济合作处）与相关双边和/或执行机构之间的合同（界定

对外经济合作处的作用），以及相关机构向对外经济合作处转移资金的情

况； 

(b) 邀请有兴趣参与技术转换活动的企业提交意向书的邀请函、收集企业基准数

据、评估以及经过初步筛查之后核实预选企业的资格和基准； 

(c) 企业的选择情况； 

(d) 技术转换合同的签署以及向企业发放第一次付款的情况； 

(e) 整个技术转换过程中，对外经济合作处基于成效向企业支付资金的情况； 

(f) 整个执行时限内，相关执行机构基于成效向对外经济合作处支付资金的情

况； 

(g) 活动的完成情况以及技术转换的核查情况；以及 

(h) 对外经济合作处的数据收集和报告情况。 

                                                      
1  各行业之间可能存在较小的出入，因为执行机构对采购和财务事项等相关问题有不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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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和工发组织执行方式 

20. 关于执行机构与对外经济合作处之间资金转移机制的标准和条件，开发计划署建

议，针对由开发计划署和工发组织执行的计划，资金转移采用开发计划署基于成效的付款

方式，按照开发计划署的建议，已从淘汰氟氯化碳时开始采用这种方式。基于成效的付款

方式是开发计划署的一个术语，对外经济合作处和工发组织已显然接受这个术语，但多边

基金与其各机构之间并未对其进行定义。通过基于成效的付款方式，在按照相关指标完成

商定进度标志之后，相关执行机构将按照合同/协定规定向对外经济合作处转移资金。虽

然每次付款的这些指标都要根据当时流行的执行状况进行定制和修改，但开发计划署提供

以下由各机构与对外经济合作处商定的指标实例以供参考： 

(a) 签署项目/文件或合同； 

(b) 组织和举办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启动讲习班； 

(c) 组织和开展受益企业培训讲习班； 

(d) 提交详细的执行计划、编制执行手册及其他相关文件； 

(e) 签署企业级淘汰转包合同/协议（截止某一日期，一定数量的合同意味着即

将淘汰一定数量的氟氯烃）；以及 

(f) 制定适当的条例（例如，配额管理）。 

21. 开发计划署还解释称，对外经济合作处向受益企业转移设备供资也采用基于成效的

付款方式。技术转换设计的完成情况、关键设备的采购以及生产线的技术转换等指标都被

纳入相应的企业合同之中。开发计划署称为“预付定金”的付款将在签署合同时支付，其

余部分根据对照各项指标确定的进展情况予以支付。除了受益人报告的进度之外，对外经

济合作处还将在每次付款之前邀请独立专家核实每个受益企业的绩效情况，同时对外经济

合作处及各执行机构还将在必要时进行实地访问。 

22. 正如开发计划署所解释的那样，根据内部管理条例，只有在有 100%的供资可用

时，对外经济合作处才能与企业签订合同。否则，执行机构和对外经济合作处可能会有无

法履行合同的风险。基于目前的项目进展和付款时间表，2013 和 2014 年将是付款高峰

年。通常，在签署合同后，会有大约 20%的供资付给受益企业。第二次付款是在受益企

业完成产品/程序重新设计、向设备供应商发出采购订单等时进行。因此，第二次付款通

常在第一次付款之后不久。因此，充足的供资对于开展技术转换活动和实现淘汰目标极其

重要。 

23. 秘书处还请求提供补充资料，以便根据所选择的付款方式，介绍执行机构在氟氯烃

淘汰管理计划中的作用。开发计划署对各执行机构的作用总结如下： 

(a) 提供专家技术和政策咨询； 

(b) 提供技术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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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监测参与企业的执行进度，包括在必要时视察车间；以及 

(d) 确保遵守协定和多边基金的资助资格条件。 

世界银行的执行方式 

24. 赠款协定由财政部签署。对外经济合作处的任务是执行项目。赠款资金由世界银行

根据商定进度标志作为预付款提前支出，并且存入对外经济合作处拥有的一个专用账户之

中。任何未使用的资金都应退还世界银行，然后由世界银行在赠款协定结束时退还多边基

金。赠款协定还明确规定世界银行是否应该在签署合同/支付或进行事后审查之前审查项

目转包合同、支出报表和支付记录。对外经济合作处只能在拥有充足的可用资金以支付与

所有转赠款协定相关的全部承付资金时才能与受益企业签署转赠款协定，尽管是在签署转

赠款之后支付。如果没有满足这一条件，任何协定均不得生效。  

25. 受益企业将根据对外经济合作处与受益企业之间的转赠款协定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

开展淘汰活动。企业即将开展的活动包括设备的采购和安装、试生产、试运行、以及向对

外经济合作处报告项目执行情况。在签署转赠款协定之后，各企业必须提交其采购计划。

对外经济合作处将确保拟议支出符合资助条件，且世界银行必须赞成这些计划。一旦签署

转赠款协定，企业就有义务按照采购计划行事。在签署转赠款协定之后，企业将收到约为

合同总价值 20%的赠款资金预付款。对于后续支付，付款将按照采购合同以及转赠款协

定中规定的绩效条件和监测机制进行。对外经济合作处必须审查各企业提交的支付报表，

并且对照已经发生的实际支付情况证明授权付款。对外经济合作处将保留留入和留出记

录，编写和提交半年临时财务报告，为编写审定财务报告提供便利，以及向世界银行提交

这些报告。 

26. 世界银行负责监督整个项目的执行进度，为对外经济合作处提供技术和财务管理咨

询和培训，并且对各企业及对外经济合作处签署的转赠款协定、对企业的付款情况、实际

淘汰的氟氯烃消费量以及因执行技术援助和项目监测单位活动而发生的费用进行审查。世

界银行还负责确保按照与执行委员会签署的协定使用所提供的赠款资金，并且负责对所有

采购交易进行审查。世界银行还负责证实转赠款协定的执行状况和执行定期监督任务。世

界银行不直接参与采购进程，但它将通过审查和证实各技术规范、条款和条件与世界银行

规则一致的方式为采购进程提供支助。  

27. 执行委员会核准的每一次供资付款都将分为三期转给对外经济合作处。第一期付款

相当于当次供资额的 50%，将在核准年度计划以及收到赠款资金之后支付。第二期付款

相当于当次供资额的 30%，将在第一期付款承诺资助的淘汰活动完成 80%后且向世界银

行提交令人满意的进度报告之后支付。第三期付款相当于当次供资额的 20%，将在前两

期付款承诺资助的淘汰活动资助完成 60%且证实中国履行了中国政府与执行委员会之间

的协定所规定的消费量削减目标之后支付。 

与执行方式有关的考虑因素和关切 

28. 秘书处认可以上所解释的执行方式中有很多要素在以前已经使用过。不过，一个新

的要素是有相当大部分的核准供资（即，本次付款的 50%）被转移给中国政府并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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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受益人，并且由各机构按照已付资金进行说明。秘书处已就这笔转移供资是否属

于实际支出问题与开发计划署进行多次讨论；其他可能的用途将是垫付资金（用于机构加

强项目）或由对外经济合作处作为代理人使用资金等。秘书处指出： 

(a) 一些执行机构经常采用垫付供资的方式，特别是对于一些体制加强项目。在此情况

下，资金被转移到一个国家账户，并且在资金支出后补充资金，由执行机构提交详细的支

出单证并进行核对。因此，一个重要特征是此种供资与实际支出有关。会计和报告表明，

在各机构的账户中，这些资金属于未拖欠和未支出的资金；以及 

(b) 任何执行机构均可雇用代理人来开展其某些活动；大体上，每个顾问都是执行机构

的一个代理人，并且可以代表执行机构行事。多年以来，世界银行一直利用各金融机构作

为财务中间人，一般是各国的商业银行；由世界银行向这些财务中间人转移供资，并且在

接到世界银行的相关命令时，财务中间人向受益人支付资金（例如，用于采购某个技术转

换项目所需的设备）。从特征上讲，该代理人是执行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对于该代

理人的行动，执行机构要对多边基金负全责，因为该代理人是在代表执行机构的部门或雇

员行事。  

29. 在回答中，开发计划署指出，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各行业计划不属于上述任

何一种情况；供资实际上已经由开发计划署（和工发组织）支出。 

30. 针对对外经济合作处的后续执行而向中国支付的资金似乎与某些支出的联合授权、

指定报告义务、联合核查及指定程序等一系列条件相关联。先前的项目中似乎已经商定了

类似的条件，但在那些项目中，供资似乎由执行机构持有，而不是支付给有关政府。  

31. 向对外经济合作处转移资金的方式有很多影响，除其他外，似乎有： 

(a) 在被选中的受益企业在项目执行期间破产或被外资收购的潜在情形2之下，

与其有关的资金不可能退回，因为执行机构已经向对外经济合作处支付； 

(b) 从向对外经济合作处转移资金之时起一直到充分向受益企业支付之时止，中

国政府将会获得在这段时间内产生的利息，而不是由多边基金获得，这对多

边基金的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并且不会向执行委员会通报其变化；  

(c) 作为一种近似国内活动，在进度报告中报告可审计支付信息属于监测的支柱

之一，这种有限用途已被放弃，因为记录为已经支付的资金转移是在开展相

关活动之前进行的，而传统支付方式是显示在支付之后； 

(d) 与中国所签协定的第 5 段中规定的最低支付额度的条件相当于执行过程中的

一个进度指标，该条件不发挥作用，并且需要修改，因为记录为支付的资金

转移是在开展相关活动之前进行的，而传统支付方式是显示在支付之后； 

(e) 从历史上讲，执行机构内部机构支助费用的发放通过支付与执行进度联系在

                                                      
2  应指出的是，这些情况已经在克罗地亚（一家泡沫塑料企业在核准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之后破产）和埃及（几家泡

沫塑料企业被外资收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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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但它现在将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种进度失去联系； 

(f) 对资金支出的监督职责已从多边基金监督执行机构转移（至少是部分转移）

到监督政府的执行机构身上。这有很多可能的、与善治有关的潜在负面影

响；以及 

(g) 执行委员会正在核准但尚未向受益企业支付的资金数额可能会由于这样一个

事实而增加，即两个实体（各机构和中）都需要现金储备以便允许其履行合

同及类似承诺，即使与这些承诺有关的资金实际上只是延后一段时间支付。

这可能致使需要在多边基金核准之前就要有资金可用，并且可能会更普遍地

产生与审计人员的问责有关的问题（另见 UNEP/OzL.Pro/ExCom/68/48 号文

件第 21 至 24 段）。 

32. 秘书处认为，前一段所提出的问题和关切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突出了背离先前做法

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为了确保完全实现对缔约方会议的问责预期以及能够完全实现善

治，谨建议执行委员会仔细考虑如何执行中国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执行方式对支付定

义、资金管理、监测和利益的影响，并且避免在这些考虑因素得到考虑之前宽恕执行机构

实施的修改。如果此种考虑需要的时间太长，可以考虑采取临时措施。 

33. 在编写本文件之时，秘书处继续其致力于充分了解： 

(a) 各执行机构所采用的支付定义是否与多边基金所采用的定义相匹配；以及 

(b) 向中国转移资金将为执行工作带来的好处。 

34. 为了做到这一点，秘书处正在与各执行机构进行讨论，以便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且

获得这些执行机构与中国政府之间所签各项协定的副本。不过，在编写本文件之时，秘书

处尚无法最终确定四个加工行业计划中所报告的已支付支出（已经提交第二次付款供次申

请的四个行业，即聚氨酯、聚苯乙烯、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以及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

划）是否属于实际支出，因此，无法最终确定是否满足《协定》第 5b(二)段中规定的条件

（即，先前已经核准之付款的可用供资支付率超过 20%）。因此，在此时此刻，秘书处

无法就是否核准这四个行业计划的第二次付款申请提出建议。秘书处和各机构将继续讨论

这个问题，并且秘书处将向执行委员会通报新的情况以及可能拥有的任何补充资料。 

建议 

35.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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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表– 多年期项目 

中国 

(一) 项目名称 机构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氟氯烃淘汰计划（第一阶段） 德国（牵头）、工发组织 

 
(二) 最新第 7 条数据（附件 C 第 1 类） 年份：2011 年 20,739.03（ODP 吨） 

 
(三) 最新国家方案行业数据（ODP 吨） 年份：2011 年 
化学品 气雾剂 泡沫塑料 消防 制冷 溶剂 加工剂 实验室用途 行业消费总量 
  加工行业 维修行业  
HCFC-123   12.0 3.5  15.4
HCFC-124   0.4  0.4
HCFC-133    
HCFC-141b  6,992.7 512.6  7,516.5
HCFC-142    
HCFC-142b  1,094.9 6.5 344.2  1,445.7
HCFC-22 70.5 1,488.3 6,721.8 3,478.9  11,759.5
HCFC-225ca   1.5  1.5
HCFC-225cb   0.0  0.0

 
(四) 消费数据（ODP 吨） 
2009 – 2010 年基准 19,269.0 持续总体削减的起点： 18,865.4
符合供资条件的消费（ODP 吨） 
已核准： 3,445.19 剩余： 15,420.25

 
(五) 业务计划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共计 
德国 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量（ODP 吨） 46.5 7.5 7.5 7.9 69.5

供资（美元） 4,122,047 667,002 667,002 703,687 6,159,738
工发组织 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量（ODP 吨） 86.5 42.6 71.9 82.8 383.8

供资（美元） 7,417,500 3,652,850 6,159,750 19,188,750 36,418,850
 

(六) 项目数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共计 
《蒙特利尔议定书》消费限额 暂缺 暂缺 19,269.0 19,269.0 17,342.1 暂缺

最高可允许消费量（ODP 吨） 暂缺 暂缺 18,865.4 18,865.4 16,978.9 暂缺

商定供资

（美元） 
德国 项目费用 459,023 390,977 0 0 500,000 1,350,000

支助费用 51,260 47,059 0 0 60,181 158,500
工发

组织 
项目费用 21,372,000 10,217,000 3,998,000 6,330,000 6,733,000 48,650,000
支助费用 1,602,900 715,190 279,860 443,100 471,310 3,512,360

执行委员会核准

资金（美元） 
项目费用 21,831,023 0 0 0 0 21,831,023
支助费用 1,654,160 0 0 0 0 1,654,160

申请本次会议核

准供资总额（美

元） 

项目费用 0 10,607,977 0 0 0 10,607,977

支助费用 0 762,249 0 0 0 76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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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请第二次付款供资（2012 年） 
机构 申请供资额（美元） 支助费用（美元） 
德国 390,977 47,059
工发组织 10,217,000 715,190

 
秘书处的建议： 供单独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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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36. 工发组织作为挤压成型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

的牵头执行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向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提交了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

业计划的第二次付款供资申请，费用总额为 11,370,226 美元，包括给工发组织的项目费用

10,217,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715,190 美元，以及给德国政府的项目费用 390,977 美

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47,059 美元。 

37.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是在第六十四次会议上获得核准的，其目的是在 2013
年以前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至少削减 338.0 ODP 吨 HCFC-22 和 HCFC-142b，并且在

2015 年之前再削减 254.0 ODP 吨。获得核准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供资总额为

50,000,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3,670,860 美元。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第一

次付款也是在第六十四次会议上获得核准的，总额为给工发组织的项目费用 21,372,000 美

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1,602,900 美元，以及给德国政府的项目费用 459,023 美元，外加

机构支助费用 51,260 美元。 

关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次付款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38. 自核准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以来，开展了以下活动： 

(a) 公众认识活动，通过各种媒体（即《中国塑料杂志》、《中国环境报》、

《中国臭氧行动》以及塑料行业的互联网站），传播了与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行业计划有关的信息，包括各种条例、战略、氟氯烃淘汰承诺及活动以及执

行方式。还在 2011 年 12 月举办了一次讲习班，来自中国政府、工发组织、

德国以及最大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企业的各位代表参加了这次讲习班； 

(b) 拟订了关于执行工发组织与对外经济合作处之间以及德国与对外经济合作处

之间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合同。对外经济合作处与工发组织之间的

合同是在 2012 年 3 月签署的，总金额为 21,372,000 美元，按照合同，对外

经济合作处应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这项工作。对外经济合作处与德

国之间的合同是在 2012 年 8 月签署的，总金额为 1,350,000 美元；以及 

(c) 拟订并于 2012 年 10 月签署了《项目执行手册》，其中介绍了转包项目的周

期（即，消耗臭氧层物质项目理由、主要利益攸关方的作用和职责（包括对

外经济合作处、工发组织、德国行业协会、地方环境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咨询

机构和专家）、项目执行程序、财务管理和支出、采购、监测和核查措施以

及各项政策和条例）。  

39. 关于政策行动，中国政府启动了对建立配额管理制度可行性的评估工作，以期根据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中规定的目标控制氟氯烃的年度消费水平；并确保聚苯乙烯泡

沫塑料行业中的氟氯烃消费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规定保持一致。氟氯烃消费量大的聚

苯乙烯泡沫塑料企业应该为继续开展其业务申请配额。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中配额管理

制度的详细执行程序将与其他消费行业及生产行业密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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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对外经济合作处于 2012 年 3 月发出一项通知以邀请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企业在

2012 年 7 月之前提交包含基本信息的项目申请之后，有 16 个企业提交了项目申请。经过

筛选之后，有 12 个企业接受了由对外经济合作处与独立专家及审计机构3一起进行的现场

审计，其氟氯烃消费总量为 3,978.0 公吨（234.70 ODP 吨），并且请其向对外经济合作处

提交项目提案以供审查。与这 12 家企业的合同是在 2012 年 10 月拟订并签署的，预期将

于 2013 年底完成全部技术转换。考虑到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第一次付款中规定的

淘汰目标是 4,367.0 公吨（257.65 ODP 吨）氟氯烃，故将于 2013 年 2 月与另外 8 家企业

签署剩余 389.00 公吨（22.95 ODP 吨）氟氯烃的合同。 

41. 为了支持在企业一级执行的各项活动，还开展了各种技术活动，包括举办各种培训

讲习班；对项目的现场核查和试运行；开展替代技术研究以提高其用途和绩效；以及对聚

苯乙烯生产所用二氧化碳泡沫塑料成形设备的本地供应商进行核查，将其作为采购设备时

受益企业的参照。还选择了一个执行支助机构，以便协助对外经济合作处开展日常业务管

理，对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企业提交的项目文件进行预审，以及提供监督、试运行和现场核

查。已经编写了关于审查和更新不同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产品现有技术和安全标准的工作范

围。 

供资支付情况  

42. 截止 2012 年 10 月，在迄今为止已经核准的 21,831,023 美元供资总额（都是给工发

组织和德国的供资）中，工发组织和德国已向对外经济合作处支付了 11,075,023 美元。剩

余 10,756,000 美元的供资将按以下方式支付：在 2013 年 9 月支付 8,604,800 美元（条件是

完成 80%的淘汰量），剩余 2,151,200 美元的供资将在 2014 年 1 月支付。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的年度计划 

43. 与第二次付款有关的 10,607,977 美元将被用于 10 至 15 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企业的

技术转换（不包括利用第一次付款实施技术转换的企业），相关淘汰量为 2,131.0 公吨

（125.73 ODP 吨）。这些企业的技术转换活动将得到在执行第一次付款期间开始的技术

援助活动的支助。 

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44. 除了秘书处提出关于《2012 年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执行情况的

总体进度报告》部分所涉各行业计划的执行方式的问题之外，秘书处提出的问题还涉及到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加工过程中二氧化碳与甲酸甲酯共同发泡技术的适合性示范项目（第六

十四次会议为开发计划署核准）；鉴于从现在到冻结（2013 年）以及完成 10%削减目标

（2015 年）的时间有限，故将建立保障机制以确保及时执行企业技术转换活动；中国政

府与工发组织以及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合同；氟氯烃管制的配额管理；建立监测机制；以及

项目执行方式。如下文所概述的，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3  审计核实了企业的资格、氟氯烃消费水平、基准设备及其能力、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以便评估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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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关于示范项目的执行状况，工发组织（作为牵头执行机构）指出，对外经济合作处

与开发计划署之间的项目文件是在 2011 年 11 月签署的，对外经济合作处与企业之间的相

关转包合同是在 2013 年 3 月签署的。技术转换活动的执行工作已经开始，技术规范和要

求已经制定，设备采购活动正在进行中。安全改型的提案已经得到地方消防主管部门的核

准。 

46. 关于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以确保及时执行企业的技术转换活动，工发组织指出，中国

将建立一种政策制度，以便对多边基金提供的供资予以补充；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中的

主要氟氯烃淘汰政策将侧重于在对氟氯烃消费配额进行管理同时对氟氯烃生产、销售及进

出口情况进行控制和监测。其次，对外经济合作处还将促进和加快执行第一批投资项目，

以确保所有受益企业都有充足的财政资源，以便在 2013 年底之前完全实现对二氧化碳技

术的转换。在 2013 年以及在连续几年里，还有其他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企业也将开始技术

转换活动，以便为完成 2015 年削减目标做出贡献。另外，对外经济合作片还将与工发组

织和德国合作，共同开展技术援助活动（例如，选择专家、制定和修改技术标准以及研究

和发展各种替代技术），以期为各企业提供额外支助和援助。 

47. 关于将要建立的监测并确保实施技术转换的企业不再返回使用氟氯烃的机制，工发

组织解释说，它将负责开展必要的核查，并且在必要时协助完成定期监督任务，包括在监

督任务期间对被选中受益企业进行现场访问。 

48. 秘书处注意到，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执行工作正进展顺利。在核准氟氯烃

淘汰管理计划和介绍报告之间可以利用的有限时间内，已经制定了一个全盘和详尽的执行

计划，中国政府与德国政府之间的以及与工发组织之间的协定已经签署（核准与签署协定

之间的共同时间为一年或以上），并且已在国家和企业一级开始了少数活动。不过，因为

先前所描述的与执行方式有关的问题，秘书处无法为核准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第

二次付款提出建议。秘书处和各机构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且秘书处将向执行委员会通

报新的情况以及可能拥有的任何补充资料。 

建议 

49.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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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表 – 多年期项目 

中国 

(一) 项目名称 机构 
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氟氯烃淘汰计划（第一阶段） 世界银行（牵头） 
 
(二) 最新第 7 条数据（附件 C 第 1 类） 年份：2011 年 20,739.03（ODP 吨） 
 

(三) 最新国家方案行业数据（ODP 吨） 年份：2011 年 
化学品 气雾剂 泡沫塑料 消防 制冷 溶剂 加工剂 实验室用途 行业消费总量

  加工行业 维修行业  
HCFC-123   12.0 3.5  15.4
HCFC-124   0.4  0.4
HCFC-133    
HCFC-141b  6,992.7 512.6  7,516.5
HCFC-142    
HCFC-142b  1,094.9 6.5 344.2  1,445.7
HCFC-22 70.5 1,488.3 6,721.8 3,478.9  11,759.5
HCFC-225ca   1.5  1.5
HCFC-225cb   0.0  0.0
 
(四) 消费数据（ODP 吨） 
2009 - 2010 年基准： 19,269.0 持续总体削减的起点： 18,865.44
符合供资条件的消费（ODP 吨） 
已核准： 3,445.19 剩余： 15,420.25
 
(五) 业务计划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共计 
世界

银行 
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量（ODP 吨） 69.2 170.5 51.2 137.3 428.2
供资（美元） 5,934,000 14,611,400 4,384,925 11,771,250 36,701,575

 
(六) 项目数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共计 
《蒙特利尔议定书》消费限额 暂缺 暂缺 19,269.0 19,269.0 17,342.1 暂缺

最高允许消费量（ODP 吨） 暂缺 暂缺 18,865.4 18,865.4 16,978.9 暂缺

商定供资 
（美元） 

世界 
银行 

项目费用 38,859,000 5,520,000 13,592,000 4,079,000 10,950,000 73,000,000
支助费用 2,914,000 386,400 951,440 285,530 766,500 5,303,870

执行委员会核准资金

（美元） 
项目费用 38,859,000 0 0 0 0 38,859,000
支助费用 2,914,000 0 0 0 0 2,914,000

本次会议申请核准资金

总额（美元） 
项目费用 0 5,520,000 0 0 0 5,520,000
支助费用 0 386,400 0 0 0 386,400

 
(七) 申请第二次付款供资（2012 年） 
机构 申请资金（美元） 支助费用（美元） 
世界银行 5,520,000 386,400
 
秘书处的建议： 供单独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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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50. 世界银行作为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行业计划（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牵头机

构，代表中国政府向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提交了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第二次付

款的供资申请， 费用总额为 5,520,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386,400 美元。 

51. 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是在第六十四次会议上获得核准的，供资总额为

73,000,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5,303,870 美元，以期在 2013 年之前在聚氨酯泡沫塑

料行业至少削减 672.76 ODP 吨 HCFC-141b，并在 2015 年再削减 942.6 ODP 吨。聚氨酯

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第一次付款也是在第六十四次会议上获得核准的，总额为 38,859,000 美

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2,914,000 美元。 

关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次付款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52. 自从核准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以来，开展了以下活动： 

(a) 公众认识活动，通过各种媒体（即《中国塑料杂志》、《中国环境报》、

《中国臭氧行动》以及塑料行业的互联网站），传播了与聚氨酯泡沫塑料行

业计划有关的信息，包括各种条例、战略、HCFC-141b 淘汰承诺及活动以

及执行方式。还通过在 2011 年 12 月举办一次讲习班的方式来提高认识，来

自中国政府、世界银行泡沫塑料企业的各位代表参加了这次讲习班，特别是

加工冷藏集装箱、冰箱和冰柜以及小型家用电器隔热泡沫塑料的企业（即，

在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所涉及的主要分行业）； 

(b) 制定了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以便在环境和社会管理方面为受益企业和对外

经济合作处提供指导，并且确保遵守地方法律法规以及与世界银行的各项政

策和程序保持一致； 

(c) 在 2012 年 9 月拟订、讨论并商定（协商）了世界银行与财政部之间的《赠

款协定》，该协定介绍了财务安排和采购条例。在政府证实协商内容之后，

世界银行正在处理该《赠款协定》，以便签署。该协定将在 2012 年 11 月

19 日之前提交财政部以供其副署。预期该协定将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生

效；以及 

(d) 世界银行于 2012 年 7 月拟订并认可了《项目执行手册》，其中介绍了转包

项目的周期（即，确定潜在泡沫塑料企业；资格标准；确定供资额度的方

式；企业将要开展的采购和财务管理程序；支付程序、技术和财务审计；项

目监测单位和世界银行将要开展的审查程序；以及项目监测单位和世界银行

履行的监督职责）。 

53. 关于政策行动，中国政府与行业专家和泡沫塑料企业举行会议，以评估在消费行业

实施 HCFC-141b 配额管理控制制度的可行性，目的是要确保能够完成 2013 和 2015 年削

减目标。将在 2012 年底之前编写工作范围，以供拟订关于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使用

HCFC-141b 作为隔热泡沫塑料发泡剂的冷藏集装箱、冰箱和冰柜以及小型家用电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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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据预计，该禁令将于 2015 年之前发布，以便完全淘汰这三个分行业内的 HCFC-141b
消费。 

54. 在对外经济合作处于 2012 年发布一项通知鼓励泡沫塑料企业在 2012 年 7 月之前提

交包含基本信息（例如，HCFC-141b 消费水平、所有生产线的基准设备、所选择的替代

技术）的项目申请之后，有 48 个泡沫塑料企业提交了项目申请。经过筛选之后，有 37 家

企业接受了对外经济合作处与独立专家及审计机构4一起进行的现场审计，其中有 33 家企

业5（HCFC-141b 消费总量为 8,875.45 公吨（976.30 ODP 吨））被选中并请求向对外经济

合作处提交项目提案以供审查。中国目前正在审查这 33 个项目提案，以便使中国能够在

2012 年 11 月底之前与每一个单独企业签订转赠款协定。在签署转赠款协定之后，将向企

业支付第一笔付款。所有企业的技术转换活动都应该在 2015 年底之前完成。  

55. 由于财政、安全和技术问题方面的原因，有人建议通过配方厂家6供应碳氢化合物

预混多元醇，配方厂家将通过竞标的方式选出。即将向三四家配方厂家提供的供资将用于

购买必要的设备和安全系统，并且使不同用途的多元醇配方最优化。 

56. 为了支持在企业一级执行的各项活动，还开展了各种技术活动，比如与对外经济合

作处和企业举行各种培训讲习班、对项目的现场核查和试运行以及开展替代技术研究以提

高其用途和绩效。还选择了一个执行支助机构，以便协助对外经济合作处开展日常业务管

理，对泡沫塑料企业提交的项目文件进行预审，以及提供监督、试运行和现场核查。已经

编写了关于审查和更新不同泡沫塑料产品现有技术和安全标准的工作范围。将开发一个管

理信息系统，以便跟踪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中 HCFC-141b 的淘汰情况，跟踪年度工

作方案的执行情况，提供相关项目数据，以及跟踪泡沫塑料行业内 HCFC-141b 淘汰活动

的总体进展情况。 

供资支付情况  

57. 在迄今为止已经核准的 38,859,000 美元供资总额中，世界银行将在财政部签署《赠

款协定》不久，即拟于 2012 年 11 月底或 12 月初向对外经济合作处支付 19,429,500 美

元。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的年度计划 

58. 与第二次付款有关的 5,520,000 美元供资将被用于另外 10 至 15 家企业泡沫塑料企

业实施技术转换，相关淘汰为 944.00 公吨（103.84 ODP 吨），并且得到在执行第一次付

款期间开始的技术援助活动的支助。 

                                                      
4
  审计核实企业的资格、HCFC-141b 消费水平（包括审查购货发票）、基准设备及其能力。 

5
  三家企业不符合供资条件，一家企业撤消其申请。 

6  
配方厂家示范项目（第一阶段）于 2012 年完成；向泡沫塑料企业出售了 60 公吨碳氢化合物预混多元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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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59. 除了秘书处提出关于《2012 年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执行情况的

总体进度报告》部分所涉各行业计划的执行方式的问题之外，秘书处提出的问题还涉及到

鉴于从现在到冻结（2013 年）以及完成 10%削减目标（2015 年）的时间有限，故将建立

保障机制以确保及时执行企业技术转换活动；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之间的赠款协定；

HCFC-141b 管制的配额管理；建立监测机制；以及项目执行方式。如下文所概述的，这

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60. 关于建立保障机制以确保及时执行企业的技术转换活动，世界银行指出，在宏观一

级，中国将出台一个生产削减时间表，经执行委员会核准生产行业淘汰计划之后，该计划

将在数年内限制氟氯烃的供应，并且还将出台一项禁止属于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中所

定义的三个泡沫塑料分行业的企业使用 HCFC-141b 的禁令。在企业一级，企业与对外经

济合作处之间的转赠款协定将尤其对项目执行最后期限做出规定。在完成技术转换活动方

面的延误可能会导致罚款，包括削减赠款数额，或未来对供应氟氯烃实施限制。 

61. 关于 HCFC-141b 管制的配额管理，世界银行解释说，考虑到国内泡沫塑料企业数

量巨大，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对较大型用户实行 HCFC-141b 配额。为了确保管制和监测

制度的合理计划，中国愿意对现有用户进行一项调查，以便确定应该遵守消费配额的企业

的截止期限，评估拟议制度的成效，以及确定其执行工作所需的人力数量。为了使整个系

统有效，消费配额制度必须得到生产配额制度的支持。 

62. 关于将要建立的监测并确保实施技术转换的企业不再返回使用散装和/或预混多元

醇中所含 HCFC-141b 的机制，世界银行解释说，项目监测机构和世界银行将在企业实施

技术转换活动之后对其中一些企业进行视察。另外，作为其正常环境监测工作的一部分，

地方环境局也将监测氟氯烃用户的履约情况。 

63. 虽然只有 33 家企业将在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第一次付款期间实施技术转换，

但技术转换活动包括 205 条生产线，考虑到企业规模，有 28 家企业引进可燃发泡剂，与

配方厂家协调以便开发和经销碳氢化合物基和水基预混多元，而且时间有限，所以这是一

项巨大任务。在描述关键执行程序时，世界银行指出，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设计是

基于一种权力下放式的采购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企业负责其自己的设备采购，并且

必须遵守由对外经济合作处和世界银行确定的采购准则。企业还负责从地方主管部门获得

一份消防安全证明。使用氟氯烃的设备的销毁、试验及测试都是项目监测机构所开展的试

运行程序的一部分，也是支付赠款资金的一项条件。 

64. 秘书处注意到，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执行工作正进展顺利。在核准氟氯烃淘

汰管理计划和介绍报告之间可以利用的有限时间内，已经制定了一个全盘和详尽的执行计

划，已对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协定进行讨论，预期将在 11 月底签署（核准与签署

协定之间的共同时间为一年或以上），并且已在国家和企业一级开始了少数活动。不过，

因为先前所描述的与执行方式有关的问题，秘书处无法为核准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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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付款提出建议。秘书处和各机构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且秘书处将向执行委员会

通报新的情况以及可能拥有的任何补充资料。 

建议 

65.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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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表 – 多年期项目 

中国 

(一) 项目名称 机构 
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氟氯烃淘汰计划（第一阶段） 开发计划署（牵头） 
 
(二) 最新第 7 条数据（附件 C 第 1 类） 年份：2011 年 20,739.03（ODP 吨） 
 

(三) 最新国家方案行业数据（ODP 吨） 年份：2011 年 
化学品 气雾剂 泡沫塑料 消防 制冷 溶剂 加工剂 实验室用途 行业消费总量

  加工行业 维修行业  
HCFC-123   12.0 3.5 15.4
HCFC-124   0.4 0.4
HCFC-133   
HCFC-141b  6,992.7 512.6 7,516.5
HCFC-142   
HCFC-142b  1,094.9 6.5 344.2 1,445.7
HCFC-22 70.5 1,488.3 6,721.8 3,478.9 11,759.5
HCFC-225ca   1.5 1.5
HCFC-225cb   0.0 0.0

 
(四) 消费数据（ODP 吨） 
2009 - 2010 年基准： 19,269.0 持续总体削减的起点： 18,865.44
符合供资条件的消费（ODP 吨） 
已核准： 3,445.19 剩余： 15,420.25
 
(五) 业务计划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共计 
开发计

划署 
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量 
（ODP 吨） 

86.5 131.6 138.9 121.0 478.1

供资（美元） 7,417,500 11,282,125 11,905,625 10,373,750 40,979,000
供资（美元） 17,307,500 12,784,975 16,506,625 19,188,750 65,787,850

 
(六) 项目数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共计 
《蒙特利尔议定书》消费限额 暂缺 暂缺 19,269.0 19,269.0 17,342.1 暂缺

最高允许消费量（ODP 吨） 暂缺 暂缺 18,865.4 18,865.4 16,978.9 暂缺

商定供资（美元） 开发计划署 
项目费用 25,380,000 6,900,000 8,495,000 11,075,000 9,150,000 61,000,000
支助费用 1,903,500 483,000 594,650 775,250 640,500 4,396,900

执行委员会核准资金（美元） 
项目费用 25,380,000 0 0 0 0 25,380,000
支助费用 1,903,500 0 0 0 0 1,903,500

本次会议申请核准资金总额 
（美元） 

项目费用 0 6,900,000 0 0 0 6,900,000
支助费用 0 483,000 0 0 0 483,000

 
(七) 申请第二次付款供资（2012 年） 

机构 申请资金（美元） 支助费用（美元） 
开发计划署 6,900,000 483,000 

 
秘书处的建议： 供单独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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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66. 开发计划署作为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的牵头执行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向

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提交了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第二次付款的供资申

请，费用总额为 6,900,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483,000 美元。 

67. 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是在第六十四次会议上获得核准的，供资总额为

61,000,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4,396,900 美元，目的是在 2013 年之前在工业和商业

制冷和空调行业内至少削减 224.5 ODP 吨 HCFC-141b 消费，并在 2015 年再削减

240.3 ODP 吨。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的第一次付款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获得核准

的，总额为 25,380,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1,903,500 美元。 

关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次付款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68. 自从核准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以来，开展了以下活动： 

(a) 提高公众认识活动，传播了与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有关的信息，

包括条例、战略、HCFC-22 淘汰承诺及活动，以及执行方式。特别是提供

了与各种讲习班有关的信息，包括三个有中国政府、开发计划署以及工业和

商业制冷和空调企业代表参加的讲习班，一次有 12 个主要国家环境保护局

代表参加的会议，以及一次行业计划启动会议。还 2012 年 6 月为潜在受益

企业举行了一个项目培训讲习班； 

(b) 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第一阶段履行 2013 和 2015 年目标）的项

目文件由开发计划署与对外经济合作/环境部共同编写，并于 2011 年 12 月

正式签署。经向开发计划署咨询，制定了一个详细的项目执行计划。开发计

划署的“基于成效付款机制”方法将用于执行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

划。项目文件对以下部分进行了定义：项目引进、管理和监督、第一阶段的

目标（2011-2015 年）、付款时间表和指标、监测与核查、主要利益攸关方

及其职责； 

(c) 项目管理办公室，在执行委员会核准该项目后成立了一个项目管理办公室。

任命了 9 位工作人员来执行该行业计划；以及 

(d) 《项目执行手册》，该手册介绍了项目申请及执行的程序，以及各利益攸关

方在行业计划中的作用，该手册由对外经济合作处和中国制冷和空调行业协

会共同编写，并向参加讲习班的潜在受益企业发放。 

69. 烟台月亮集团有限公司的氨/二氧化碳层叠技术示范项目是在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之前获得核准的，供资总额为 3,964,458 美元，以期确定氨/二氧化碳技术作为冷藏和冷冻

设备中两级制冷系统加工过程中一种可行的 HCFC-22 替代技术的可适宜性。该项目意味

着最终淘汰 250 公吨 HCFC-22。已经安装了测试设备和二氧化碳容器，购买并且安装了

压力容器生产线的加工设备和工具设计了使用替代技术的产品，并且建立了原型。唐山同

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利用 HFC-32 技术加工小型商业气源冷却机/热泵示范项目也是在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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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之前获得核准的，供资总额为 1,229,336 美元，以期确定 HFC-32 技术

作为加工小型商业气源水冷却机/热泵的一种可行替代品的适合性。如果能够成功，该项

目将导致淘汰 61.9 公吨 HCFC-22 消费量。新产品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由相关专

家进行评估，测试设备已经完装，已经建立原型机并由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组装生

产线以及检查程序正在实施技术转换。一个独立专家小组已对这两家企业进行经常绩效核

查访问，开发计划署也参加了该专家组。这两个项目预期将在 2012 年底完成。 

70. 为了审查各示范项目的执行状况、HFC-32 研究及国际趋势，举行了一次专家委员

会会议，这是在编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期间开始的一系列会议当中的第五次。关于

HFC-32 安全标准和条例的研究始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编制阶段，目的是对利用 HFC-
32 加工和使用制冷和空调设备的安全性的技术规范进行初步研究。调查、考查和实验设

计工作已经完成。最后报告将于 2012 年底提交对外经济合作处。其结果将成为制定 HFC-
32 安全和产品标准的依据。现行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产品特性、性能、产品安

全、安装和维修的技术标准制度与当今的制冷剂有关，并且有 15 种以上的标准需要修

订，以便反映替代技术。一个专家组已经开始这项工作，以期在 2015 年之前完成这项工

作。 

71. 对外经济合作处/环保部正计划在 2012 年期间开展一项调查，并正计划对工业和商

业制冷和空调行业的配额制度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已计划在 2013 年春季试验性引进一项

行业配额制度。信息网络数据库的建立将便于对行业配额制度实施管理。技术规范正在编

制中。预期该数据库将在 2013 年中建成并投入运行。 

72. 截止 2012 年 5 月，潜在受益企业向项目管理办公室提交了 17 份意向书。在中国制

冷和空调行业协会的协助下，项目管理办公室对这些意向书进行了初步审查。这些企业都

在 2007 年 9 月之前成立的。经过投标，选择了一家注册会计公司，负责对企业信息进行

核查。核查工作是在环境保护部与这些企业签订合同之前进行的；这一安排将用于整个执

行过程。核查结果对于确定每个企业的增支成本极其重要。从 2012 年 6 月至 8 月，两个

核查小组对这 17 家企业进行了访问；每个核查小组由两名注册会计师、一名技术专家、

一名来自中国制冷和空调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和一名项目管理办公室官员组成。核查涉及

单体式空调、多联式空调、热泵水加热器、小型水冷却机、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水冷却

机以及冷冻和冷藏设备的 20 条生产线，累计消费量超过 6,000 公吨。 

供资支付情况  

73. 在迄今为止已经核准的 25,380,000 美元供资总额中，开发计划署已在 2011 年 12 月

向对外经济合作处支付了 16,000,000 美元，剩余资金被计为承诺支付。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的年度计划 

74. 与第二次付款有关的 6,900,000 美元供资将被用来与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内

的企业签署技术转换合同，以期额外淘汰 800 公吨，这些合同将会得到在第一次付款期间

执行开始的技术援助活动的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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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75. 除了秘书处提出关于《2012 年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执行情况的

总体进度报告》部分所涉各行业计划的执行方式的问题之外，秘书处还请开发计划署就其

提交的材料提供补充资料。开发计划署提供了以下资料： 

(a) 关于与中国商定的年度执行目标，开发计划署告知，目标是签署涉及 2012
年期间的 3,000 公吨和 2013 年的 800 公吨的企业技术转换合同，且当前的

进度表明将会实现这些目标。开发计划署还通知说，到目前为止，向中国发

放的资金与这些目标相符。据开发计划署称，鉴于在 2012 年期间对各企业

进行的检查以及潜在参与企业已经准备就绪，似乎能够在 2013 年中之前签

署淘汰约 6,000 公吨的合同； 

(b) 作为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的一部分，开发计划署就国家技术支助

方案提供了更多细节，并且在下表中提供了相关的总体预算： 

表 1：国家技术支助方案的预算 

组成部分 
预算（美元） 

2012-2015 年 2012 年 2013 年 

推广替代制冷剂技术 

行业级技术讲习班/培训 80,000 0 30,000 

全行业技术问题协调 100,000 30,000 30,000 

R-32 用途的适应性研究 300,000 100,000 100,000 

天然制冷剂的适合性研究 300,000 100,000 100,000 

对技术转换活动的技术支持 

对企业提案的技术援助 20,000 10,000 10,000 

建立测试平台 200,000 150,000 50,000 

共计 1,000,000 390,000 320,000 

(c) 开发计划署提供了关于行业一级配额制度的更详细资料，行业一级配额制度

将是国家配额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将于 2013 年春季生效。首先，据预计，

参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的企业都是较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应遵守

配额制度。随后，这种制度将扩大到其他企业。开发计划署在回答一个提问

时说，它尚未决定该配额制度之下的配额是否可以交易。为了确定该配额制

度的各种要素，密集的利益攸关方协商正在进行之中；以及 

(d) 开发计划署还在提交的材料中提到，已经制定了对每种替代技术设有限值的

供资分配方案。它们还解释说，制定供资分配方案的目标是确保在有可用供

资的基础上各企业可以对类似技术进行公平竞争。开发计划署还解释说，为

此确定的供资限值不会对实际淘汰成本产生影响。经过针对企业消费水平进

行调整之后，各种替代技术的供资限值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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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按技术和企业规模分列的供资限值 

企 业 级 消 费 量 （ 公

吨） 
供资限值范围（美元/千克-消耗臭氧层物质） 

R-410A R-134a R-32 NH3/CO2 
< 50 3.4-3.7 3.6-4.0 6.7-7.3 9.6-10.4 
50 – 100 3.1 3.3 6.1 8.7 
> 100 2.8-2.9 3.0-3.1 5.5-5.8 7.8-8.3 

对于消费水平不到 50 公吨和超过 100 公吨的企业而言，供资限值必须根据

实际企业规模及合理的技术转换费用的多少进行上下分别为 10-20%的调

整。开发计划署还建议，按照计划，在 2012 和 2013 年的技术转换活动中约

有 80%将采用 HFC-32 技术，剩余部分将采用 HFC-410A 和 NH3/CO2技术。 

76. 秘书处注意到，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的执行工作正进展顺利。在核准氟

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和介绍报告之间可以利用的有限时间内，已经制定了一个全盘和详尽的

执行计划，开发计划署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协定已经签署（核准与签署协定之间的共同时间

为一年或以上），并且已在国家和企业一级开始了少数活动。不过，因为先前所描述的与

执行方式有关的问题，秘书处无法为核准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的第二次付款提

出建议。秘书处和各机构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且秘书处将向执行委员会通报新的情况

以及可能拥有的任何补充资料。 

建议 

77.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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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表 – 多年期项目 

中国 

(一) 项目名称 机构 
室内空调行业氟氯烃淘汰计划（第一阶段） 工发组织（牵头） 
 
(二) 最新第 7 条数据（附件 C 第 1 类） 年份：2011 年 20,739.03（ODP 吨） 
 

(三) 最新国家方案行业数据（ODP 吨） 年份：2011 年 
化学品 气雾剂 泡沫塑料 消防 制冷 溶剂 加工剂 实验室用途 行业消费总量

  加工行业 维修行业  
HCFC-123   12.0 3.5  15.4
HCFC-124   0.4  0.4
HCFC-141b  6,992.7 512.6  7,516.5
HCFC-142b  1,094.9 6.5 344.2  1,445.7
HCFC-22 70.5 1,488.3 6,721.8 3,478.9  11,759.5
HCFC-225ca   1.5  1.5
HCFC-225cb   0.0  0.0

 
(四) 消费数据（ODP 吨） 
2009 - 2010 年基准： 19,269.0 持续总体削减的起点： 18,865.44
符合供资条件的消费（ODP 吨） 
已核准： 3,445.19 剩余： 15,420.25
 
(五) 业务计划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共计 
工发 
组织 

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量（ODP 吨） 201.9 149.2 192.6 223.9 767.5
供资（美元） 17,307,500 12,784,975 16,506,625 19,188,750 65,787,850

 
(六) 项目数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共计 
《蒙特利尔议定书》消费限额 暂缺 暂缺 19,269.0 19,269.0 17,342.1 暂缺

最高允许消费量（ODP 吨） 暂缺 暂缺 18,865.4 18,865.4 16,978.9 暂缺

商定供资 
（美元） 

工发组织 
项目费用 36,430,000 9,200,000 8,495,000 9,625,000 11,250,000 75,000,000
支助费用 2,732,250 644,000 594,650 673,750 787,500 5,432,150

执行委员会核准资金 
（美元） 

项目费用 36,430,000 0 0 0 0 36,430,000
支助费用 2,732,250 0 0 0 0 2,732,250

本次会议申请核准资金

总额（美元） 
项目费用 0 9,200,000 0 0 0 9,200,000
支助费用 0 644,000 0 0 0 644,000

 
(七) 申请第二次付款供资（2012 年） 
机构 申请资金（美元） 支助费用（美元） 
工发组织 9,200,000 644,000 
 
秘书处的建议： 供单独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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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78. 工发组织作为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的牵头执行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向执行委员会

第六十八次会议提交了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第二次付款的供资申请，费用总额为

9,200,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644,000 美元。 

79. 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是在第六十四次会议上获得核准的，供资总额为 75,000,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5,432,150 美元，以期在 2013 年之前在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至少削

减 176.0 ODP 吨 HCFC-141b 消费，并在 2015 年之前再削减 410.9 ODP 吨。室内空调加工

行业计划的第一次付款也是在第六十四次会议上获得核准的，供资总额为 36,430,000 美

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2,732,250 美元。 

关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次付款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80. 在室内空调加工行业，为了达到 2013 年消费限额，必须从 2010 年消费量中淘汰

3,200 公吨 HCFC-22，而且还要淘汰 7,470 公吨 HCFC-22 才能完成在 2015 年实现削减

10%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第一阶段期间有 30 多条生产

线必须实施技术转换。自从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获得核准以来，开展了以下活动： 

(a) 公众认识活动传播了关于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的信息，包括条例、战略、

HCFC-22 淘汰承诺及活动以及执行方式。特别是提供了关于各种讲习班的

信息，包括两个由来自政府、工发组织和室内空调加工企业的代表参加的讲

习班、在 2012 年 11 月举行的室内空调加工行业国际技术会议、一次由 12
个主要国家环境保护局参加的会议以及一次行业计划启动会议。在 2012 年

6 月，为潜在受益企业举行了一个项目培训讲习班； 

(b) 在第六十五次会议核准该项目之后不久，成立了一个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

范围以及中国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第一阶段的项目合同由工发组织和对外

经济合作处/环境部共同编写，并且于 2012 年 2 月定稿；合同于 2012 年 3 月

签署。详细的项目执行计划被最终确定和商定下来。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

的执行工作将采用基于成效的付款机制。组成部分包括：项目引进、管理和

监督、第一阶段的目标（2011-2015 年）、带指标的绩效进度标志、付款时

间表以及主要利益攸关方及其作用； 

(c) 《项目执行手册》由对外经济合作处和中国家电协会于 2012 年第二季度编

写。该手册充分考虑到多边基金的供资资格、规则以及决定。包括项目提案

的模板在内，该手册被印刷并分发给参加培训讲习班的潜在受益企业；以及 

(d) 如下所示，该行业计划的预算已经编制，并且优先考虑了替代品 HC-290
（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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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供资分配计划 

项目 预算（美元） 
转换为使用 HC-290 的生产线 51,000,000  
转换为使用 HFC-410A 的生产线 5,000,000  
转换为使用 HC-290 的压缩机生产线 4,200,000  
对小型企业的技术援助 500,000  
替代技术的研发 2,400,000  

其他技术援助活动 

标准制定 770,000  
监测信息系统 755,000  
培训 660,000  
外联 550,000  
技术传播 405,000  
选择受益企业 110,000  
核查 400,000  

项目执行和管理 5,250,000 
应急资金 3,000,000  
共计 75,000,000  

81. 为了审查 HC-290 技术的发展情况，举行了一次专家委员会会议，这是在编制氟氯

烃淘汰管理计划期间开始的一系列会议当中的第五次，它侧重于包括压缩机研究、加充数

量及安全设计在内的基础研究，并且侧重于对连接和泄漏检测的研究。安全评估应该侧重

于燃烧期间利用不同制冷剂加工室内空调过程中较高加充量（300 克以上）的风险以及泄

漏进入室内设备等的风险。该技术专家委员会编写并在 2012 年 4 月确定了关于修正标准

IEC 60335-2-40（家用电器及类似电器国际标准－安全－第 2-40 部分：电热泵、空调和减

湿器的特殊要求）的建议草案，并且该建议已于 2012 年 5 月提交国际电工标准委员会中

国国家委员会。对外经济合作处与德国政府合作，确定了一个由外部向多边基金供资的项

目，以便在中国的一家室内空调生产厂采用碳氢化合物技术。该项目提供了使用 UC-290
技术的经验。它有助于将使用碳氢化合物技术的室内空调加工产品引入市场。 

82. 在 2012 年期间，对外经济合作处/环保部计划开展一项调查，并就室内空调加工行

业实施配额制度的可行性进行评估。计划在 2013 年引进行业配额制度。建立监测信息系

统将有利于对行业配额制度的管理。技术规范正在编制过程中。据预期，数据库将在

2013 年中建成并投入运行。 

83. 项目管理办公室于 2012 年 1 月向可能的参与企业发布了一则关于技术转换项目提

案申请的通知。截止 2012 年 3 月，已有 12 个厂家提交了有关转换室内空调加工生产线的

29 份意向书/提案，并且有不同厂家提交了关于转换压缩机生产线的 7 份提案。全部 19 家

企业都是在截止日期即 2007 年 9 月 21 日之前成立。已对这些提案进行详细审查，并且已

请求提供缺失的资料。已对即将实施技术转换的生产线进行核查，以确保只有符合供资条

件的生产线才能得到支助。核查工作是由一个独立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该会计师事

务所是通过国内竞标选中的。它邀请有经验的室内空调加工行业技术专家加入核查小组，

并协助核查生产线和 HCFC-22 消费情况。从 2012 年 6 月至 8 月，已经派出 4 个核查小

组，以便对 29 家企业的 30 条生产线进行核查，每个核查小组由两名注册会计师、一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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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专家以及中国家电协会和项目管理办公室各出一名工作人员组成。剩余企业已安排在

2012 年 9 月进行核查。 

供资支付情况  

84. 在迄今为止已经核准的 36,430,000 美元供资总额中，工发组织已在 2012 年 9 月前

向对外经济合作处支付了 18,215,000 美元。 

第二次付款的年度计划 

85. 与第二次付款有关的 9,200,000 美元供资将被用于再另外签署七至九份室内空调加

工行业生产线技术转换合同，并且将得到在第一次付款执行期间开始的技术援助活动的支

助。 

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86. 除了秘书处提出关于《2012 年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执行情况的

总体进度报告》部分所涉各行业计划的执行方式的问题之外，秘书处还请工发组织就其提

交的材料提供补充资料。工发组织提供了以下资料： 

(a) 在谈到执行委员会与中国之间的协定时，秘书处对取得的执行进展提出质

疑。工发组织指出，自项目核准以来，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使工发组织和

对外经济合作处如今能够执行各种投资活动，而不会有进一步的延误。需要

进行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协商，因为核准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预算大大低

于原告建议的数额，而且在中国与执行委员会的协定还有各种要求，特别是

至少要将 18 条生产线转换为使用 HC-290 技术。工发组织指出，在包括标

准、研发和安全评估在内的主要技术援助活动的详细规划、编制以及初步措

施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工发组织还指出，因为大多数企业承诺开展技术

转换活动，故获得第二次供资付款极其重要，其本身就是签署足够数量的技

术转换合同以便实现冻结和削减 10%消费量目标的一项前提条件；以及 

(b) 关于就对外经济合作处与各企业之间合同的具体现状以及相关费用问题提出

的疑问，工发组织回答说，到 2012 年 12 月底，计划与加工企业签署 10-13
份合同，至少淘汰 3,200 公吨 HCFC-22，应该至少能够实现冻结目标。淘汰

的实际吨数取决于将要签署的合同；工发组织还提供一份清单，其中列有可

能参与企业的详细信息。另外，到 2013 年 6 月，将要签署至少淘汰 7,000
公吨 HCFC-22 的合同。工发组织还指出，对外经济合作处账户中需要有可

用的资金以便为技术转换活动提供必要的供资，从而确保对外经济合作处能

够签署基于成效的合同。 

87. 秘书处注意到，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的执行工作正进展顺利。在核准氟氯烃淘汰

管理计划和介绍报告之间可以利用的有限时间内，已经制定了一个全盘和详尽的执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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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工发组织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协定已经签署（核准与签署协定之间的共同时间为一年或

以上），并且已在国家和企业一级开始了少数活动。不过，因为先前所描述的与执行方式

有关的问题，秘书处无法为核准室内空调加工行业计划的第二次付款提出建议。秘书处和

各机构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且秘书处将向执行委员会通报新的情况以及可能拥有的任

何补充资料。 

建议 

88.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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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表 – 多年期项目 

中国 

(一) 项目名称 机构 
维修行业氟氯烃淘汰计划（第一阶段），包括启动 日本、环境规划署（牵头） 
 
(二) 最新第 7 条数据（附件 C 第 1 类） 年份：2011 年 20,739.03（ODP 吨） 
 

(三) 最新国家方案行业数据（ODP 吨） 年份：2011 年 
化学品 气雾剂 泡沫塑料 消防 制冷 溶剂 加工剂 实验室用途 行业消费总量 

  加工行业 维修行业  
HCFC-123   12.0 3.5  15.4
HCFC-124   0.4  0.4
HCFC-133    
HCFC-141b  6,992.7 512.6  7,516.5
HCFC-142    
HCFC-142b  1,094.9 6.5 344.2  1,445.7
HCFC-22 70.5 1,488.3 6,721.8 3,478.9  11,759.5
HCFC-225ca   1.5  1.5
HCFC-225cb   0.0  0.0

 
(四) 消费数据（ODP 吨） 
2009 - 2010 年基准： 19,269.0 持续总体削减的起点： 18,865.4
符合供资条件的消费（ODP 吨） 
已核准： 3,445.19 剩余： 14,520.25
 
(五) 业务计划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共计 
日本 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量（ODP 吨） 1.0 1.0 1.0 1.0 4.0

供资（美元） 90,400 90,400 90,400 90,400 361,600
环境规划署 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量（ODP 吨） 7.5 13.9 14.7 9.9 45.9

供资（美元） 664,921 1,227,546 1,304,268 873,960 4,070,695
 
(六) 项目数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共计 
《蒙特利尔议定书》消费限额 暂缺 暂缺 19,269.0 19,269.0 17,342.1 暂缺

最高允许消费量（ODP 吨） 暂缺 暂缺 18,865.4 18,865.4 16,978.9 暂缺

商定供资 
（美元） 

日本 
项目费用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400,000
支助费用 10,400 10,400 10,400 10,400 10,400 52,000

环境规划署 
项目费用 1,579,000 598,000 1,104,000 1,173,000 786,000 5,240,000
支助费用 176,703 66,921 123,547 131,269 87,960 586,400

执行委员会核准资金

（美元） 
项目费用 1,659,000 0 0 0 0 1,659,000
支助费用 187,103 0 0 0 0 187,103

本次会议申请核准资金

总额（美元） 
项目费用 0 678,000 0 0 0 678,000
支助费用 0 77,321 0 0 0 7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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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请第二次付款供资（2012 年） 
机构 申请资金（美元） 支助费用（美元） 
日本 80,000 10,400 
环境规划署 598,000 66,921 
 
秘书处的建议： 供单独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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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89. 环境规划署作为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制冷维修行业和国家启动方案的

牵头执行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向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提交了维修行业计划第二次付

款的供资申请，费用总额为 678,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77,321 美元（给环境规划署

的项目费用 598,000 美元，外加支助费用 66,921 美元，以及给日本政府的项目费用 80,000
美元，外加支助费用 10,400 美元）。 

90. 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制冷维修行业部分和国家启动方案是在执行委员会第六

十四次会议上获得核准的，三个启动部分的供资总额为 5,640,000 美元，由环境规划署和

日本政府负责执行。该行业的第一次付款也是在第六十四次会议上获得核准的，总额为

1,659,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187,103 美元。 

关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次付款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91. 自从核准维修行业和国家启动方案以来，开展了以下活动： 

(a) 关于加快中国氟氯烃淘汰速度的培训讲习班、2011 年臭氧日。来自建筑设

计和研究机构、媒体、空调和制冷设备经销商和维修公司以及行业协会的

60 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讲习班。讲习班提高了那些可能为削减氟氯烃消费

量做出贡献的利益攸关方的认识，并且向所有与会者介绍了如何采取行动以

便尤其为维修行业做出其贡献的信息； 

(b) 在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4 月和 2012 年 9 月举行了与对外经济合作处以及

环境规划署/日本的协商会议，行业协会和国内专家参加了这些会议，以便

讨论工作范围以及核准制冷维修行业项目的各项执行活动的预算分配，三个

启动方案（即，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的能力建设、加强氟氯烃进出口管制以

及外联和传播策略）也举行了会议。环境规划署和对外经济合作处确定了

《项目合作协定》，双方已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签署了该协定； 

(c) 在与相关行业协会以及环境规划署/日本举行一次协商会议之后，对外经济

合作处/环保部于 2012 年 8 月确定了执行维修行业计划的工作计划草案。该

工作/执行计划涵盖即将在第一次付款之下开展和完成的所有活动和产出； 

(d) 在根据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之下的工作计划制定相关行业维修标准和规则方

面取得了进展。对外经济合作处/环保部与环境规划署、中国制冷和空调行

业协会以及中国家电协会举行了协商会议，以便优先考虑维修行业中最急需

的行业规则或标准，并且为组织室内空调加工及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

的开发工作制定了相关的工作范围。这些活动与维修行业的工作相关； 

(e) 还与地方主管部门举行会议，以便讨论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能力建设战略的

制定。这些会议是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启动会议连在一起举行的，来自

地方环保局的臭氧干事参加了这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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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为了执行有关加强氟氯烃进出口管制的战略，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办公室

与其他国内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编写了培训材料，并且利用国家财政资金

提供的资源在 2012 年举办了两次培训讲习班； 

(g) 启动了拟议的深圳示范项目，该项目将由对外经济合作处提供指导，由深圳

市直接实施。该示范项目的工作计划和时间表也已完成并且定案；以及 

(h) 侧重于臭氧日的外联和传播活动也已完成，在此期间，举行了一场青年电视

比赛，并且颁了奖。 

供资支付情况  

92. 在迄今为止已经核准的 1,659,000 美元供资总额中，环境规划署已根据《项目合作

协定》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向对外经济合作处/环保部支付了 680,000 美元。根据环境规划

署与对外经济合作处/环保部之间签署的《项目合作协定》，供资总额为 1,370,500 美元。

制定外联和传播战略的供资将按照对外经济合作处/环保部的要求单独转给中国（142,500
美元）。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的年度计划 

93. 第二次付款申请供资 678,000 美元，将用于执行以下活动： 

(a) 政府为支持执行制冷维修行业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采取行动，以便实现其在

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之中的目标； 

(b) 建立维修技术人员资格和/或强制证书制度； 

(c) 完成维修行业内的标准/规则制定活动； 

(d) 确定培训材料； 

(e) 维修行业内的外联活动； 

(f) 在试点城市启动各项活动，拟由深圳人居和环境委员会直接开展； 

(g) 技术人员培训； 

(h) 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的能力建设；以及 

(i) 加强进出口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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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94. 因为这是秘书处第一次有机会详细审查制冷维修行业和国家启动方案中包含的各项

活动，所以请求对某些方面的预算和活动予以说明。请环境规划署对批给日本政府的资金

的执行方式予以说明。环境规划署解释说，这些资金已经转移到日本政府账上，而且它们

已被指定为主要执行机构，在执行这些部分方面，环境规划署将在必要时会向日本政府 
咨询。  

95. 秘书处还请求说明被环境规划署确定为“环境规划署技术援助”的预算项目，并且

请求解释这与已经计算在项目之内的支助费用有何不同。环境规划署解释说，留出这些资

金的目的是在必要时提供技术援助，包括让国际专家/机构为执行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提

供支助。 

96.  关于在执行和支付方面取得的进展，秘书处注意到，除了签署协定之外，似乎没

有完成什么实质性的活动。所报告的大部分其他活动都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作为总体氟氯

烃淘汰管理计划的一部分而实施的，而不由于本项目。环境规划署表示，就本行业总体工

作计划以及第一次付款达成协议花费了一些时间，因为不得不与所有利益攸关方进行讨

论。它相信，鉴于工作计划现已完成，故各项活动的执行将会按设想进行。 

97. 秘书处还请环境规划署介绍拟议的试点示范项目及其目标。环境规划署回答说，关

于一个试点城市的概念已被列入提交第六十四次会议的材料中，并且将在广东省深圳市进

行试点。其主要目的是要在氟氯烃淘汰活动的管理、监督、奖励、政策和条例、标准和规

则以及培训方面获得与能力建设有关的经验，以便有效执行全国性的氟氯烃淘汰活动。希

望这不仅能够有助于在维修行业进行推广，而且还有助于向地方主管部门介绍一种今后能

够在中国作为一种示范广泛使用的能力建设的办法。 

98. 在作进一步讨论时，秘书处请环境规划署将两次付款的活动并入一个工作计划中，

明确界定哪些是第一次付款的活动，哪些是第二次付款计划的活动，以便于更容易监测执

行进度。环境规划署做出了必要修改，并将其提交给秘书处。 

建议 

99. 待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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